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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建築物化糞池廢除補助申請書【地面層】(設計階段) 

案件編號：                (審查單位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審查單位填寫) 

申 請 人 1：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一、申請建築物資訊 

1.建物名稱：自宅 4.使用執照號碼：        建字第           號 

2.建物戶數： 

5.是否建築物位於污水下水道專案工程範圍內，因配

合專案工程期程須自行辦理用戶接管相關工程： 

□是 □否 

3.建築物地址： 6.申請地面層化糞池廢除____套，計________元
(依實際施作費用計算，每套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 

二、檢附文件： 

□ 所有權人全體推選代表之證明文件
1
 

□ 所有權人全體同意申請補助之證明文件
1
 

□ 申請人(所有權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 建築物登記簿謄本或稅捐機關課稅資料之影本 

□ 既有化糞池位置現況相片(含化糞池孔蓋)或平面位置簡圖(含化糞池於一樓平面圖之相對位置) 

□ 合格承裝商之契約影本及工程估價明細表(應含化糞池廢除估價金額) 

□ 申請人委託書(請申請人簽名)3。 

備註： 

1. 申請人依「臺中市建築物化糞池或污水處理設施廢除及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補助要點」第八點規定，建

築物如為共有者，由所有權人全體推選代表及同意申請補助。 

2. 附件文件如為影本應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自簽名或蓋章。 

3. 所有權人均應親自簽名，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如無法親簽者，須提出委託書。 

4. 申請人應依建築物內部既有污水管線現況，自行委託廠商配置，並自行擇定改管廠商後再行提送申請書。 

5. 提醒「如申請補助對象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第 3項處罰」。 

6. 使用執照號碼請逕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執照存根查詢系統」https://mcgbm.taichung.gov.

tw/bupic/preLoginFormAction.do查詢。 

申  請  人 合 格 承 裝 商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 

聯 絡 人：               （親筆簽名） 

連絡電話： 

審    查    單    位    審    核 

承辦人 正工程司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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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影本黏貼表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正面)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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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片 

 

化糞池

廢除前 

(近照) 

 

化糞池

廢除前 

(遠照) 

申請人應確認拍攝當日實物實景相符，且未經壓縮處理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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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 

 

茲因本人申請貴局地面層化糞池廢除補助，因個人因素無法親自辦理申請事

宜，特委託__________________辦理，恐口無憑，特立委託書一紙為據。 

 

 

 

 

此   致 

臺  中  市  政  府 水  利  局 

 

 

委 託 人：                                (親簽或蓋章) 

地 址： 

電 話： 

 

 

受 委 託 人：                                (親簽)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